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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律政司司長袁國強資深大律師和刑事檢控專員楊家

雄資深大律師今日（六月二十三日）出席 2017 年檢控週開幕禮

後，與傳媒的談話內容： 

律政司司長：各位傳媒朋友，多謝你們來報道我們檢控週這項

活動。今次正如剛才刑事檢控專員在其演說中所講，今年已是

第六次我們舉辦檢控週，主要目的是希望透過檢控週和其他相

關的配套活動，加強社會大眾對法治，特別是刑事司法制度的

認識。每年我們都有一個主題，今年的主題正正就是法治，目

的是希望可以聚焦在法治和刑事司法制度，特別是與刑事檢控

方面的關係。剛才刑事檢控專員、我自己、大律師公會的主席

和律師會的副會長亦有就這方面的議題，發表大家的意見。總

括來說，幾位講者的重點都是說，檢控是根據我們的《基本法》

第六十三條絕對獨立地處理，亦有講者，包括大律師公會主席

指出，近年我們的檢控同事面對不少的壓力，這一點我亦完全

同意，包括有時候在法庭遭受語言或其他方面的暴力或不必要

的批評，我們感到難過有這類情況出現，亦替我們的同事不值。



無論我或刑事檢控專員亦藉此機會，向（刑事）檢控科的同事

表達對他們的感謝，因為我們在這幾年，包括我自己在過去大

約差不多五年，和刑事檢控專員大約差不多四年，也看到我們

刑事檢控科的同事真的非常盡力，亦非常專業地履行他們的職

責。或許讓我交給刑事檢控專員簡單介紹檢控週主要的活動，

包括今早舉辦的問答遊戲比賽。 

 

刑事檢控專員：我們今早有一個問答遊戲比賽，用一個比較互

動的方式，以問答形式，希望參與的同學可以對法治、法律，

特別是刑事檢控制度有比較深的認識。剛才我亦再與同學談話，

他們覺得非常有用，亦覺得很開心、很好玩，亦與此同時學到

一些東西。由今日開始未來一個星期中，我們會籌備一些其他

的節目，例如帶同學上法庭，或在我們的辦公室有一些模擬法

庭的場景，讓他們扮作律師，甚或法官，亦可以接觸一下我們

的律師袍、假髮等，希望在比較互動、比較開心的環境下，讓

他們可以理解我們的工作，無論是制度或各方面的議題，這些

活動會在未來一個星期進行。當然，每年整年亦會有我們的同

事到學校、青年中心，到不同地方就不同的法律議題給予專題

講座，這方面每年也有幾十間學校和團體參加，在這方面所得



到的反應亦令我們非常鼓舞，我們亦會繼續舉辦下去，基本上

簡單地就是我們會做的工作。 

 

律政司司長：大家有甚麼問題？ 

 

記者︰楊專員，近來有很多人就檢控工作有很多評論，例如檢

控誰又不檢控誰等，其實你對檢控對法治的重要性有何看法？ 

 

刑事檢控專員：正如剛才我們說，一個刑事檢控制度在法治上

佔了一個非常重要的位置。在我們決定是否檢控時，我們需要

考慮兩點，第一點是證據方面是否有一個合理的機會證明有關

的任何控罪可以成立。在這方面請容許我作一個解釋，這並不

是因為怕輸，擔心贏輸的問題，而是我以往多年當一個辯護律

師時，我見過很多情況，一個刑事檢控本身，最後無論判有罪

或無罪，一個刑事檢控可能會完全破壞一個人的生命、他的家

庭、他的朋友。一個刑事檢控這個制度，這個步驟其實已經對

一個被告人有很大的傷害。所以我們決定是否檢控時，我們不

會說由交法庭判決，我們要做一個勇敢、果斷的決定，考慮一

些我們將來預期會發生的，考慮當中的證供去決定證據是否足



夠支持一個檢控。即使證據足夠支持檢控，我們仍然要考慮公

眾利益是否需要有一個檢控，例如我用一個例子，比如說你見

到一個被告人只是一次、在那一剎做了一個錯誤的決定，我們

會否不去檢控而用一個其他方法，例如擔保守行為這些方法去

做？亦多謝這位朋友給予這個機會讓我們解釋，很多時候我們

做決定時，做了一個決定，要解釋清楚為何控告，或為何不控

告，或者檢控的時機，是很多掣肘的。因為我們考慮時有很多

考慮因素，不是公眾所知道的，或者不應該讓公眾知道的，因

為很多時會牽涉有關人士的私隱和背後的一些特別原因。這些

事情我們不可以講出來，我們能夠講的就是跟大家講清楚，基

於證據的考量，我們覺得證據不可以合理地支持一個控罪，這

個已是大部分時間我們所能夠講的。所以我們希望正如我們在

台上所講，希望社會、大家和傳媒朋友在知道我們的檢控決定

時，給予多一點支持，給予多些 understanding（明白）和信任，

我們一班同事絕絕對對是從法律、從證據、從《檢控守則》各

方面，並無任何政治考量去做一個檢控決定。多謝。 

 

記者：最近 ICAC（廉政公署）有一宗案件，他們作為控方，辯

方想要一些 unused materials(不被採用的文件)的時候收取八



千多元的文件費用，司長和專員你們怎樣看？ICAC 回覆指，是

根據政府的一些指引做事，其實這些指引是否由律政司負責設

立？ 

 

刑事檢控專員：就這方面，首先，我們要先理解，在一個檢

控裏，有些是控方依賴的文件，這些文件控方一定會無條件和

在不收費用的情況下，全部提供予辯方。現時我們談及的是控

方在搜證時得到的一些其他文件，但不是控方依賴、嘗試用來

證明被告有罪的文件。就這類文件，現在已經做了很多年的做

法，就是控方會做一個列表，告訴辯方有甚麼文件。然後，辯

方可以在不需付費的情況下，安排閱覽這些文件。所以，他們

知道他們看（文件），絕對沒有問題，只是看完後，辯方若要

求副本時，副本是否需要有適當的費用。多年來，這方面都需

要一些費用。其實，這方面是有一個現實的考慮，因為在控方，

如 ICAC 查案時，他們可能拿很多很多文件出來，我們有一些調

查，可能是數以百萬的文件，拿出來用的、控方嘗試用的並不

是所有文件的全部，剩下來的如果所有都要影印給辯方，而不

需要辯方看過、考慮過、閱覽過後要求才給予的話，所牽涉的

就會影響到整個官司的進度。如果所有文件都不需要費用，都



要給予的話，辯方就會說我不管了，所有這些即使不使用的文

件，你全部交給我吧，交給我後我才看，看完後我才同你計算，

這個是有現實的考慮，所以亦不是今日、或這一年半載才突然

出現，已經很多年都是這樣。當然，向前看，有沒有需要有其

他的考慮，有沒有其他需要再行前幾步，這是值得大家考慮。

但這制度不是今日、不是這一兩年、這一年半載才突然開始。 

 

記者︰如果在行會（行政會議）上，成員無共識之下，CE（行

政長官）拍板推行一個政策，這樣在法律上有沒有問題，或有

沒有一些司法覆核的挑戰？ 

 

律政司司長︰我想大家可以看《基本法》，《基本法》說得很

清楚有關行政會議的職能，和特首可以聽行政會議成員的意見

後作出決定。最終作決定的權力仍然是在特首那處，所以不會

出現任何剛才這位傳媒朋友所說的司法覆核的危險，只不過在

《基本法》裏有一個要求，指若大多數行會成員有不同意見，

而特首作某一種另類決定的話，在符合《基本法》情況的要求

之下，有需要紀錄在案，所以並不存在違法或不違法，違憲或

不違憲，因為行政會議是提供意見給特首，但最終的決定權仍



在特首手中。 

 

記者︰性別承認方面拋出幾個方案，政府在這方面有沒有立場，

以及諮詢完之後，有沒有一個立法時間表？今次會否與同性婚

姻或其他相類似，例如 LGBT 的議題一併立法？ 

 

律政司司長：首先，我們在新聞稿說得很清楚，在我們的諮詢

文件中亦說得很清楚，今次做這個諮詢，完全是因為幾年前在

終審法院有一個 W case，在那個 case 中，決定了一些與結婚有

關的事，但同一時間終審庭亦說過，在香港的變性人士的法律

權益可以如何受到法律上的保護，終審庭認為特區政府應該做

一些檢討，審視一下香港的法例，以及其他相關的行政措施可

以如何修改。因此，性別承認的跨部門工作小組完全處理性別

承認的事宜，我們不會處理同性婚姻，或性小眾的

discrimination（歧視）問題，因為那些是其他相關部門的工

作範圍，我們這個跨部門工作小組沒有（獲）授權做這個工作。

當然，我們不是說該些議題不重要，而是分工的問題。今次我

們的諮詢，主要希望就我們工作的第一部分，即香港應否立法，

或有其他行政措施承認有關變性的事宜，或性別承認的事宜，



若香港應有這樣的制度的話，香港的制度應該如何。在外國，

我們的研究裏看到有很多不同種類、不同形式的處理方法。若

作一個很概括的觀察，可以簡單說全世界的不同形式，並沒有

一個特別普遍的形式，再加上今次我們諮詢的議題，無論在香

港又好，在其他社會又好，都是非常具爭議性，所以今次我們

發出諮詢文件時，我們強調政府現階段沒有任何既定立場，我

重申，政府沒有任何既定立場。而我們在文件中亦盡量就每一

個可能需要考慮的議題正反雙方的論點都列舉出來。以這個方

式進行諮詢的原因是希望社會上有機會考慮正反雙方的意見，

從而告訴工作小組社會大眾的意見為何，然後我們才會在收集

後再做研究，做一個總結，作一個初步的結論，然後向社會再

交代。因為我們要看看諮詢結果如何，現階段我們沒有一個立

法時間表，因為我們不能先下一個定論，但我們希望在完成第

一輪諮詢後，我們希望盡快有一個決定，就是否有需要或如何

或何時作第二輪的工作。謝謝。 

 

（請同時參閱談話全文英文部分。）  

  

完 



2017 年 6 月 23 日（星期五） 

 




